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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承包企业,且从业人员在100人及以上或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

万元及以上的。 

    二、安全总监任职条件 

 1、一级及以上资质施工企业安全总监应当具有高级工程师

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一级以下资质施工企业安全总监应当具有工

程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。取得 A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。 

 2、具有 8 年以上的建筑施工安全管理经验或担任企业安全

部门负责人 2年以上，从事过 1个以上项目安全主管工作。 

 3、具有土木工程等相应专业学历，熟悉建筑施工安全生产

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。 

 4、掌握岗位工作专业知识，熟悉本单位施工设备设施、工

艺流程、操作规程等，业务精、能力强，有较高的建筑施工安全

专业技术知识和管理水平。 

 5、具有较强的责任意识，勤奋敬业，勇于担当，思想敏锐，

顾全大局，有团队协作精神。 

 6、熟悉安全管理体系，具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，善于沟

通协调，能积极主动解决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各类问题，科学果断

处置突发事件。 

 三、安全总监职责 

 施工企业安全总监直接对企业主要负责人负责，贯彻执行有

关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法律法规，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主

要职责如下: 

 1、综合协调管理本企业安全生产工作，直接领导企业安全

管理部门行使安全管理职能。对企业董事长、总经理和安全生产

委员会（领导小组）负责，代表企业行政管理层定期向职工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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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会报告安全生产工作。 

 2、制定本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，定期通

报企业安全生产情况、分析企业安全生产形势，定期形成企业的

安全生产工作计划、总结，向企业董事会或总经理报告。 

 3、协助企业主要负责人，建立本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和

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牵头考核与督查各分公司、各项目部履行安

全生产责任制情况。 

 4、负责监督指导本企业所有在建工程按照规定配备专职安

全生产管理人员，监督检查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职和安

全生产投入情况。 

 5、负责本企业常态化隐患排查和整改治理工作，落实领导

带班检查制度。 

 6、对不履行安全职责的项目负责人、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

员责令改正，必要时，有权对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调

整，有权向企业负责人建议对项目负责人进行调整。 

 7、审查企业工程项目安全生产专项施工方案的编制、论证、

审核、审批、实施等环节是否按规定执行，监督安全技术措施的

落实工作，对企业工程项目安全生产各环节未按规定执行、安全

技术措施落实不到位的有权责令停工。 

 8、对项目存在严重安全事故隐患或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，

对未按施工方案有关安全技术要求施工的，对项目违反安全生产

法律法规的重大事项，有权责成项目部整改或停工。对项目存在

应整改而未整改、整改不到位、应停工而未停工、发生安全事故

或给企业造成一定损失的情形，有权向总经理或董事会建议对有

关人员实施处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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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、参与或配合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，落实各级主管部门对

企业的行政处罚工作，监督项目落实整改工作。 

 10、对企业预算范围内安全生产投入的使用具有审核支配

权、监督权，对各项目部预算范围内安全生产投入的使用具有监

督权。 

 11、确立践行安全发展理念，推进企业安全宣传教育和安全

文化建设。 

    四、安全总监任职程序 

施工企业结合实际选拔安全总监，由企业总经理提名，经董

事会（股东会、党委会）通过，发文任命，安全总监享受本企业

总工程师、总会计师待遇。施工企业可根据自身规模和发展需要，

增设企业安全副总监、分公司安全总监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    （一）统一思想,提高认识。实行安全总监制度，是进一

步监督企业全面履行安全生产职责的重要举措，各地、各单位

要高度重视试行安全总监制度工作，对拒不执行或不按要求设立

安全总监的施工企业，纳入重点监管范围，取消评先评优资格。 

    （二）统筹部署，精心安排。各地建设（建筑）主管部门要

结合实际，制订工作方案，明确时间节点，逐步完成区域内建筑

施工企业安全总监制度建立的工作。各施工企业要进一步完善企

业安全生产保证体系，严格按照安全总监任职条件选配人员，认

真组织实施，确保安全总监制度落到实处。 

    （三）明确职责、充分授权。施工企业应根据本通知要求，

结合单位实际，对企业安全总监的管理、待遇、职责、权力

等方面做出进一步明确规定，要充分赋予安全总监安全管理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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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扬州市建筑施工企业安全总监基本情况一览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企业名称 

企业规模 
行业主管 
部门 

资质 
等级 

法定 
代表人 

实施 
时间 

已任命安全总监 

备注 
从业人数
（人） 

上年度主营业
务收入（万元） 

姓名 职称 
安全管
理工作
年限 

手机号码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 
1、从业人数：为建筑施工企业固定职工+项目上使用的劳务工； 
2、行业主管部门：根据属地管理原则，填写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建设（建筑）主管部门。 


	（扬建管〔2016〕16号）关于在我市建筑施工企业试行安全总监制度的通知



